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切实做好“龙舟水”期间防汛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我市即将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市雨量较常年同期(308.3毫米)偏多约1成，大致在280～400毫米。其中，5月21～23日有大雨、局部暴雨，5月26～28日有大雨到暴雨，5月30日～6月2日有暴雨；展望6月上、中旬仍有明显降水过程。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关于切实做好“龙舟水”期间防汛工作的通知》（佛市三防〔2022〕27号）文件要求，为切实做好龙舟水期间防汛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强化底线思维
　　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龙舟水”时期具有汛期降雨最集中、风险最聚集、灾害最易发的严峻防御形势，特别是前段时间刚刚经历一轮强降水，近期又适逢党代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增强对防汛工作的敏锐性和警觉性，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自查自纠，消除安全隐患
　　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在前一阶段汛前安全隐患大排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的自查自纠力度，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检查工作：
　　（一）深基坑、隧道、暗挖、盾构工程、放坡和支护施工安全的情况，沉降、位移、水位和轴力等监测工作落实、数据掌握和通报情况；
　　（二）脚手架基础的稳固和排水，与建筑物拉结的情况，安全网、围板等设施的情况，建筑物料堆放的情况；
　　（三）塔吊、施工电梯等建筑起重机械的基础稳固、附墙等装置的情况；
　　（四）临时设施的防雷防触电安全措施落实的情况；
　　（五）应急物资落实情况。
　　自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单位必须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措施，确定整改完成时间，并安排专人跟踪整改落实情况，限时整改到位。
　　三、强化管理，落实监管责任
　　各镇（街道）、区监督站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监管，提高对汛期易造成施工安全事故的重点部位（深基坑、建筑起重机械等）的检查频率，对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工地，应立即责令其整改或停工，并按规定处理。
　　四、信息互通，落实值班制度
各有关单位要密切留意区气象局及区三防指挥部有关台风等极端天气的信息发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值班制度，做好汛期信息报送工作，值班人员应保持信息畅通。各建筑工地应根据天气影响情况，落实相关安全措施，按照相关规定必要时停止施工，做好人员转移工作，一旦出现险情，应立即组织抢险，并迅速上报，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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